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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3）

關連交易

收購物業

收購事項

於2018年6月14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鎮江華潤與鎮江城市建設訂立買
賣協議，據此，在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規限下，鎮江華潤同意購買，而鎮江
城市建設同意出售物業，代價為人民幣3.1567億元（約為3.8511億港元）。物業
擬用作鎮江華潤之綜合辦公服務大樓，其中包括調度中心、客服中心、檔案
室、辦公室、員工食堂、停車場等。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鎮江城市建設擁有鎮江華潤（即本公司附屬公司）39%權益，
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收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的關連交易。

由於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低於5%，收
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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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

於2018年6月14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鎮江華潤與鎮江城市建設訂立買賣
協議，據此，在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規限下，鎮江華潤同意購買，而鎮江城
市建設同意出售物業，代價為人民幣3.1567億元（約為3.8511億港元）。物業擬用
作鎮江華潤之綜合辦公服務大樓，其中包括調度中心、客服中心、檔案室、辦公
室、員工食堂、停車場等。

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協議日期

2018年6月14日

訂約方

（甲） 買方：鎮江華潤；及

（乙） 賣方：鎮江城市建設。

交易性質

根據買賣協議，鎮江華潤同意購買，而鎮江城市建設同意出售物業，但須受到買
賣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規限。

物業

根據買賣協議將予收購的物業位於中國鎮江市南徐新城商務A區A座。物業為地上
21層之商務大樓，建築總面積為30,841.47平方米，包括建築面積地上22,264.57平
方米、地下7,376.5平方米及連廊面積約1,200.4平方米。於本公告日期，物業由鎮
江城市建設全權擁有。鎮江城市建設就物業所在之土地之原訂收購成本為人民幣
11,515,700元（約為14,049,154港元），而建設成本約為人民幣270,863,700元（約為
330,453,71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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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買賣協議中約定的物業代價為人民幣3.1567億元（約為3.8511億港元），乃經鎮江
華潤及鎮江城市建設參考採用市場估值法的上海東洲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一間獨
立估值公司）東洲評報字【2018】第0205號評估結果，市場價值人民幣3.18億元
（約為3.88億港元），根據物業的實測面積與評估面積差異進行調整，公平磋商後
釐定。代價將由鎮江華潤由以下方式向鎮江城市建設以現金支付：(a)自接獲鎮江
城市建設第一次辦理登記手續的證明後十五個營業日內支付代價的95%；及(b)於
完成交付物業首個周年日後十五個營業日內支付代價餘下的5%。物業的代價將透
過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先決條件

根據買賣協議交付物業將待完成若干先決條件後，方可作實，包括鎮江城市建設
須就物業通過各項檢測及取得若干必須核准文件，如《配套設施建設方履行確認
證明》。

交割

鎮江城市建設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將物業交付予鎮江華潤。當遇
不可抗力事件導致物業交付延期，在鎮江城市建設向鎮江華潤於事件發生後十五
日內發出通知及鎮江華潤提供確認的規限下，物業交付日期可基於當時的實際期
況延後。

鎮江城市建設須根據中國相關規定向有關部門辦理有關物業的所有權過戶登記手
續，而鎮江華潤須提供必要的協助及合作。鎮江城市建設須於收到首期款後3個月
內完成所有權過戶登記。

收購事項的原因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下游燃氣分銷業務。隨著集團發展，鎮江華潤現有辦公服
務環境已不能滿足企業的需求，董事會認為透過在鎮江購買位置優越且品質優良
的物業，作為新的辦公服務綜合大樓，能省去繁瑣的報批、建設、裝修等環節，
從而節省時間及成本，亦能實現調度中心、呼叫中心、客服中心智能化建設，提
升集團品牌形象，並能夠滿足市政府規劃要求，進一步維護和鞏固政企關係。

經作出所有合理審慎查詢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買賣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屬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建議收購事項雖並非於本
公司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並無董事於買賣協議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概無董事須就有關獲通過的董事
會決議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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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鎮江華潤

鎮江華潤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鎮江城
市建設及鎮江市藍天投資有限公司擁有51%、39%及10%股權。主要從事銷售液
化氣及接駁輸氣管道。鎮江華潤旗下擁有若干附屬公司，從事氣體燃料及相關產
品的銷售及分銷、燃氣接駁、燃氣器具銷售及汽車加氣站的氣體燃料銷售。

鎮江城市建設

鎮江城市建設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投
資、建設及運營管理、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等。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鎮江城市建設為擁有鎮江華潤（即本公司附屬公司）39%權益，為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
的關連人士。因此，收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的關連交易。

由於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低於5%，收購
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及詞匯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鎮江華潤根據買賣協議向鎮江城市建設收購物業；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193）；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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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臺灣；

「物業」 中國鎮江市南徐新城商務A區A座；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鎮江華潤與鎮江城市建設就收購事項於2018年6月14日訂立
的買賣協議；

「平方米」 平方米；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鎮江城市建設」 鎮江城市建設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鎮江華潤之主要股東；

「鎮江華潤」 鎮江華潤燃氣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擁有51%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及

「%」 百分比。

僅就本公告及供說明用途而言，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00元兌1.22港元的匯率換算
為港元。該等換算不應被詮釋為代表任何人民幣及港元金額可能已經或可以按上
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王傳棟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執行董事王傳棟先生、石善博先生及葛彬先生；
非執行董事杜文民先生、陳鷹先生及王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得勝先生、
俞漢度先生及秦朝葵先生。


